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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必要性
2021年12月3日，《山东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经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成为全国第一部省级层面关于规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规划环评）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为产业园区开展规划环评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编制要求、审查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规定较为原则，需要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予以细化明确。同时，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如何联动、项目环评如何简化已经成为环评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进行指导。另外，目前仍然存在部分园区管理机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规划环评编制质量参差不齐、规划环评效力发挥不够等问题。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升和“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对入园建设项目环评简化指导亟待明确，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也亟需加大。为适应新形势，做好相关工作指导，切实提升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作用，我厅组织起草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一）落实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规划环评。在明确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编制范围、落实产业园区管理机构主体责任和规范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编制要求三个方面做出了规定。一是明确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编制范围。经批准设立的新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工业集聚区、工业园区等各类产业园区，在编制（修编）总体规划或区域开发建设有关规划时，应依法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编写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二是落实产业园区管理机构主体责任。明确产业园区管理机构是开展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作的责任主体，对规划环评的质量和结论负责，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认真落实规划环评要求，并接受所属人民政府的监督；同时，对环评会商和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提出了要求。三是规范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编制要求。明确规划环评文件编写应严格落实相关技术导则、技术规范要求，结合园区实际，充分衔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碳排放管理要求、生态工业园区创建标准，重点围绕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风险防控等内容。
（二）严格审查把关，强化规划环评源头预防。从明确规划环评审查层级、严格规划环评审查程序和突出规划环评审查重点三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明确规划环评审查层级。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文件由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审查；省政府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文件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组织审查，其他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文件由各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审查。二是严格规划环评审查程序。要求采取技术评估等有效措施，确保规划环评文件符合相关技术导则、技术规范要求，不符合技术要求的，应退回产业园区管理机构补充完善；符合技术要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依法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规划环评文件进行审查，并组织现场勘察。三是突出规划环评审查重点。要求重点对基础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评价方法的适当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的可靠性，以及衔接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的情况，规划方案及优化调整建议的可行性，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说明的合理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等进行审查。
（三）加强监督管理，切实发挥规划环评效力。在加强规划环评质量监管和严格落实规划环评要求两个方面做出了规定。一是加强规划环评质量监管。要求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健全规划环评质量监管机制，推动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及其委托的规划环评技术机构、审查小组专家和部门代表的责任落实。二是严格落实规划环评要求。要求各市生态环境局将辖区内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准入要求、避让敏感区等优化调整建议及环保对策措施等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管范围，制定并落实全覆盖核查工作方案。
（四）强化指导约束，做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从强化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指导、严格落实规划环评约束要求两个方面做出规定。一是强化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指导。符合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的具体建设项目，开展环评工作时，可以通过直接引用、减少章节等方式对相关内容进行简化。二是严格落实规划环评约束要求。要求把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符合性作为入园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重要依据，特别是规划环评提出需要深入论证的，在项目环评审批阶段要重点把关。
（五）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政策落地生效。从加强组织协调、建立管理台账、严格信息报送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加强组织协调。要求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履职，切实做好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综合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定期梳理辖区内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制度执行情况，对未依法开展相关工作的，应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对多次督促仍难以推动落实的，按程序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二是建立管理台账。要求认真填写山东省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基本情况汇总表、山东省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质量和落实情况表，并于每年6月15日和12月15日上报省厅。三是严格信息报送。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规划环评信息录入、补充和更新等的管理规定。
